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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名稱
	學分
	年級
	備註

	勞動服務（一）（二）
	0-0
	一　
	

	傳達技巧工作坊（一）（二）
Communicative Skills Workshop (I)(II)
	3-3
	
	

	英文作文（一）（二）
English Composition
	2-2
	
	

	語言學概論（一）（二）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2
	
	上下學期共4學分可抵「語言學概論」3學分

	西洋文學概論（一）（二）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Literature
	2-2
	
	

	實用翻譯
Practical Translation
	0-2
	
	

	計算機概論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Science
	2-0
	
	

	共計22學分

	高級寫作（一）（二）
Advanced Writing (I)(II)
	3-3
	二　
	

	高級翻譯
Advanced Translation 
	2-0
	
	

	語音學/音韻學
Phonetics/Phonology
	3
	
	

	英國文學（一）
English Literature before 1800
	3-0
	
	

	英國文學（二）
English Literature after 1800
	0-3
	
	

	共計17學分

	句法學/構詞學
Syntax/Morphology
	3
	三
	

	美國文學（一）
American Literature before 1865
	3-0
	
	

	美國文學（二）
American Literature after 1865
	0-3
	
	

	共計9學分

	英語能力評鑑

English Competence Workshop
	1
	一
|

四
	需達Paper-based TOEFL 560、Computer-based TOEFL 220、New Internet-based TOEFL 83、IELTS考試6.0或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標準

	第二外語：
初級日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以上四選一）
中級日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以上四選一）
	2-2


	
	所修讀4學分應為同一外語、95（含）級以前應修8學生

	專業必選:

文學，語言學，文學加語言學(以上三選一)
	9


	
	選課系統與選課單將標註「專選」字樣、需修讀本系開授之文學類或語言學類相關課程9學分

	最低畢業學分為128學分（本系專業必修學分為62學分）


＊系上規定之專業必修科目與審查標準若另有調整，則以最新公告為依歸。
畢業學分審查說明
1、 英語能力評鑑：選修時如語言檢定已達Paper-based TOEFL 560、Computer-based TOEFL 220、New Internet-based TOEFL 83、IELTS考試6.0或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標準，應至系辦繳驗成績單並留存影本備查；然選修時若未達標準，應在該學期結束前取得語言檢定標準，同時至系辦繳驗成績單並留存影本備查，畢業前應完成此規定語言檢定考試。
2、 英文作文(一)：自九十四學年度起，如大一學生修讀「英文作文」之上學期成績為後30％，且經該任課教師推薦，需於該年度下學期增修並通過「文法與寫作基礎」課程，始得繼續修讀「高級寫作」課程。
3、 第二外語：

1. 第二外語4學分需依序選讀系上開授同一外語滿一年，若因特殊情況需選讀語言中心同等級之第二外語科目，應提出該第二外語與系上課程衝堂證明（成績單或加退選後證明），且經系主任同意方得認可為第二外語學分。
2. 第二外語若依規定修滿4學分，則選修第三外語可採計至最低畢業學分內。
4、 專業必選：限本系開授之文學選修9學分、或語言學選修9學分、或兩者相加9學分。人文藝術講座不得計算入專業必選9學分，列入人文管理學程內的學分，不得算入專業必選，但仍含在最低畢業學分之內。
5、 語言中心開授之英文進階課程：至多可採計一門於最低畢業學分內。

6、 共同必修學分：畢業前至少應修讀28學分至多40學分，其中外語部分6學分應修讀本系開授之大一英文，通識部分至少選修20學分(人文藝術類至少2學分，社會科學類至少4學分，自然科學類至少4學分)。
7、 可彈性選修一種(含)以上之輔修課程，符合各輔修課程9學分規定者，畢業時即可向系所申請辦理中(英)文輔修證明書，輔修學門分為文學、語言學、翻譯、商管、電腦或其他領域學科，輔修合格與否之認定標準由系所決定並作資格審查。
8、 教育學程：畢業審查時填寫教育學程放棄聲明書者，經學程審核單位與本系共同簽核後，至多可採計3門於最低畢業學分內。
9、 其他：
1. 轉系生原修讀之英文基礎課程，不得列入畢業學分內計算。
2. 體育、軍訓不算入畢業學分，護理至多4學分可列入畢業學分內。
3. 交換學生出國前必須將學校規定共同必修與系上專業必修皆應修讀完畢。
4. 大四開學前將公告同學之學校共同必修與系上必修之修讀學分概況，請配合公告自我檢視以供往後選課參考。該年度下學期畢業資格審查時，應繳交個人成績單正本並以紅筆圈選第二外語選別有誤者(第二外語4學分之選別應為必修)，至系辦統一辦理更正申請，同時進行畢業資格審查，共同必修之審查標準由校方認定(外語部分之大一英文除外)，系上專業必修(含大一英文)之審查標準則由系認定。
5. 修讀輔系、雙學位者，同一課程不可重複認定至原系所最低畢業學分內。
